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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號
承辦人：科員 羅方渝
電話：05-3620123#8366
電子信箱：boice1314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大埔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3001318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

主旨：為辦理本府本(113)年度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

(下稱「薦升簡訓練」)分配及調訓等事宜，請各機關於本

年2月7日(星期三)前，免備文將相關表件逕送本府人事處

彙辦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各機關轉知符合參訓資格者，檢齊下列表件(詳見【附件

2】113年度升簡任官等訓練遴選作業報送資料一覽表)並經

服務機關人事單位詳加審核確認無誤後裝訂成冊：

(一)「113年度參加薦升簡訓練人員名冊」：其中「服務機關

電話」欄位至「E-mail信箱」欄位，請詳加核對正確

性。

(二)「113年度薦升簡訓練參訓資格檢核表」：請參訓者依所

具資格逐項勾選檢核。

(三)「113年度薦升簡訓練遴選資績評分表」：各項績分僅採

計至112年12月31日止，請參照「附件9-薦升簡訓練遴選

評分標準表及試算表」先自行計算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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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「參加薦升簡訓練資格確認暨同意書」：請依參訓者所

具資格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7條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

轉任公務人員條例第9條）分別填列同意書。

(五)上開報送資料一覽表內所列各項證明文件1份，請依序備

齊並標明附件序號，俾利複審作業。

二、除前揭符合參訓資格人員填具之表件及資績證明文件（書

面資料），應於旨揭期限前逕送本府人事處外，另請將

「113年度參加薦升簡訓練人員名冊」、「資績評分表」與

「綜合考評9分以上人員具體事蹟說明」等表件之電子檔，

依限逕電郵至本案承辦人信箱（信件主旨請敘明『【機關

名稱】薦升簡表件』）。

三、有關資績評分表內之「綜合考評」分數評定標準部分，前

經本府112年度第4次甄審委員會會議決議以，自113年度起

晉升官等訓練「綜合考評分數在9分以上」之評定標準，不

再以獲有全國性或縣級評比之具體事蹟為限，而由各該符

合參訓資格人員提列「最近5年內」之具體優良事蹟，再送

由服務機關首長綜合考量後評定之。

四、另貴機關（單位）如有符合參訓資格人員不具參訓意願

者，須請本人填具「參訓資格檢核表」及「放棄113年度薦

升簡訓練受訓資格聲明書」，核章後正本逕送本府人事處

辦理。

五、至本府各單位符合參訓資格人員各項表件及資績證明文件

之填具及提供，請俟本府人事處另案通知辦理。

六、相關表件業修正，並已放置於本府人事處網頁檔案下載

區，請自行下載運用。
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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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府所屬各機關(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、嘉義縣人力發展所、嘉義縣立慢性病防
治所除外)、嘉義縣各戶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地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本府首長室、本府各處(嘉義縣政府人事處除外)、人事處考核訓練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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